
板政字〔2025〕33 号

关于印发《板桥乡 2025 年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乡直各单位：

为做好我乡 2025 年未成年学生工作，现将《板桥乡 2025 年

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休宁县板桥乡人民政府

2025 年 7 月 9 日



板桥乡 2025 年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应急预案

一、编制目的

为有效预防和及时应对可能发生溺水事件，最大限度的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稳定社会秩序和校园秩序，特制定本预案。

二、基本原则

各村、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理念，充分认识抓好防溺水工作对保障未成年学生生命安

全、维护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把学

生防溺水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建立健全预防

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机制，形成政府、学校、家长、社会和未成

年学生共同参与、各负其责的安全防范工作局面。要针对各时段、

各地段学生溺水事故易发多发的特点，加强分析研判，采取有效

措施，全力避免学生溺水事故发生，确保学生生命安全。

三、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领导机构

设立乡未成年学生防溺水指挥部，党委书记任第一总指挥，

乡长任总指挥，分管领导任副总指挥，党政班子其他成员、有关

部门人员及各村负责人为成员。同时下设办公室，由分管领导任

主任。



（二）防溺水应急小分队

队 长：高夏仙

队 员：防溺水应急分队成员

车船保障：各有关部门、各村确立的车辆及其驾驶员。

主要职责：服从县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乡政府未成年学生防溺水指挥部的调遣，人员保持正常通讯状态，

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一遇险情，迅速到达指定地点。

（三）相关部门及各村职责

各村委会要成立未成年学生防溺水领导组，由各村书记总责，

落实水域巡查，确定救生员、船舶和救生设备设施，明确落实责

任，信息畅通，并服从乡政府未成年学生指挥部的统一调度。

四、工作要求

（一）按照上级防溺水工作要求，根据我乡水域实际情况，

各村委会必须扎实做好防溺水日常工作检查及各项应险准备工

作，对沿河危险地带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保防溺水“三个一”

全部安装到位。

（二）板桥中心小学要对学生进行一次全面的水上安全教育。

（三）各有关村委会、乡直有关单位要认真实施假期 24 小时

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应急小分队随时

待命，听候调遣。



（四）各有关村委会、乡直有关单位要落实以主要领导负责

制为核心的防溺水责任制，做好充分的思想、救援设备准备，以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明确防溺水职责，坚决做到下级服

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严明纪律，服从统一调度，确保政令畅

通，对玩忽职守等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五、应急处理措施

1、出现学生溺水事件时要保持镇静，沉着应对，值班人员及

时通知防溺水应急小分队并对溺水者进行基础的紧急抢救措施。

2、应急小分队在接到学生溺水报告后，应第一时间通知溺水

者家长和学校，120 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组织救援，并立即向

休宁县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联席办公室。

3、如果发现溺水者死亡，必须马上如实向防溺水领导小组和

上级部门报告，做好溺水家长的思想工作以及各种善后事项。

4、防溺水领导小组协同有关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对

责任进行认定，如属责任事故，将追究有关部门和个人的责任。


